
附表：大型机械专项检查表 

安全专项督查（大型机械检查表） 

工程名称  装配式建筑  □是  □否 

工程地址  

租赁单位  安装单位  

总包单位  监理单位  

检测单位  维保单位  

检 查 日 期  

  检查结果 存在问题 

租 

赁 

单 

位 

档案资料（包括购销合同、制造

许可证、产品合格证、制造监督

检验证明、安装使用说明书、定
期检验报告） 

□符合   

□不符合 
 

转场保养记录、验收资料 □符合   

□不符合 

塔式起重机基础件、扶墙件（是

否为自制部件） 

□符合   

□不符合 

塔式起重机的司机、司索人员的
配置 

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

 

上海市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统一

编号牌(挂牌) 

□符合   

□不符合 
 

      

 

安 

装 

单 

位 

      

安装质量自检表 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

 

塔式起重机、移动起重设备使用
前应有力矩限制器与重量限制
器调试（最大荷载试验）记录 

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

塔式起重机组合式基础平台严
格按沪建质安（2017）1066 号
文件规范现场使用管理，安装时

分阶段验收 

 
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

 

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方案，内容是

否有针对性 

□符合   

□不符合 
 

安装过程中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
内容是否有针对性 

□符合  
□不符合 

 

安装技术交底记录 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

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考核证书复
印件 

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

 

安装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书 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

 

安装前对基础的验收资料（塔式
起重机承台钢筋的隐蔽工程验
收资料、混凝土的强度符合要
求） 

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

 



安装巡视（旁站）监督记录 □符合   

□不符合 
 

使用交底记录 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 

施工升降机的重量限制器调试
记录 

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 

安全器坠落试验记录 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 

 

总 

包 

单 

位 

使用验收（包括加节后的验收） 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 

塔式起重机、施工升降机主体顶
部高处标牌和可坠物已清除 

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 

吊索具台账与检查记录（与现场
钢丝绳抽查结果相比对） 

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 

使用登记证挂牌 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 

安装备案资料审查 □符合  
□不符合  

使用登记资料审查 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 

检测委托 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 

每月检查记录 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

 

监 

理 

单 

位 

安装备案资料审查 □符合   

□不符合 
 

检测申报资料审查 □符合   

□不符合 
 

 

使用登记资料审查 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

 

安装、检测、调试记录 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

 

 

参与使用验收 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

 

 

维 
保 
单 

位 

使用过程中对力矩限制器与重
量限制器每月不得少于一次检
查 

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

 

定期维保记录 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

 

检 
测 
单 

位 

检测时对塔式起重机、移动起重
设备的力矩限制器与重量限制
器调试记录予以确认 

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

 

检测报告中的不合格项数量 □符合   
□不符合 

 



施工现场建筑起重机械管理行为检查项目 

序号 检查类别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 

1* 

设备资料 

在用塔机（人货施工升降机）应已办理备案，并与现

场设备的产品标记相符（755号文第六条） 
 

2* 
达到评估年限塔机（升降机）的应有评估报告（755

号文第三十条） 
 

3 
出租单位应与使用单位签订有塔机（升降机）租赁合

同，并在合同中明确安全生产责任（166号令第六条） 
 

4 
安装单位应与总承包单位签订有安装、拆卸合同，并

在合同中明确安全生产责任（166号令第十一条） 
 

5 
设备应有制造许可证明、产品合格证、使用说明书等

资料（166号令第九条） 
 

6 
在用塔机型号、起重吨位应满足工程最大重量或最大

起重力矩要求（GB 5144-2006,第 6.1、6.2条） 
 

7 
应使用原制造厂制造的标准节和附着装置（166 号令

第二十条） 
 

8 

专项施工

方案 

安装单位应编制塔机（升降机）安装、拆卸专项施工

方案及紧急预案（166号令第十二条） 
 

9 
塔机基础应有专项施工方案及隐蔽工程验收证明（755

号文第十三条） 
 

10 

非标基础，非标附墙，设备周边开挖深基坑（（755号

文第十三条），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、方法，且单件起

吊重量在 100kN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，起重量 300kN

及以上，或搭设总高度 200m及以上，或搭设基础标高

在 200m 及以上的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，提升高度

在 150m 及以上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（建办质

[2018]31 号附件 2第三条）等情况应有专项施工方案

及专家评审报告 

 

11 

装配式建筑施工应有专项施工方案，内容包括预制构

件堆放、堆场加固、驳运及吊装；吊装机械选型及平

面布置；构件吊点、塔吊、施工升降机附墙预埋件，

脚手架拉结等设计；高处作业、交叉作业的安全防护；

构件安装临时支撑体系；可能发生的危害和突发事件

应急预案（沪建质安[2017]129 号第十一条、十二条） 

 

12 

施工现场有多台塔式起重机作业时，总包单位或建设

单位应当组织制定并实施防止塔式起重机相互碰撞的

安全措施（166号令第二十一、二十三条） 

 

13 
使用单位应根据施工条件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，制

订使用紧急预案（166号令第十八条） 
 

14 
防护棚、停层平台、通道等现场安全防护设施应有专

项施工方案（JGJ 80-2016第 3.0.1条） 
 



序号 检查类别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 

15* 

审核验收

记录 

检测合格的设备应进行联合验收，并有相应记录（755

号文第十九条） 
 

16 
塔式起重机安装附着装置后，应进行联合验收并有相

应记录（166号令第二十条） 
 

17 
防护棚、停层平台等现场安全防护设施应有验收记录

（JGJ 80-2016第 3.0.2条） 
 

18 

设备记录 

安装前应有设备及现场施工条件检查的记录（166 号

令第十二条） 
 

19 
安装方案应进行技术交底并有相关记录（166 号令第

十二条） 
 

20 

施工总承包单位、监理单位应对安装、拆卸过程进行

监控，做好监控记录。对于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的吊

装，监理单位应监控施工单位吊装前的准备工作、吊

装过程中的管理人员到岗情况、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

情况、吊装监管人员到岗履职情况、临边作业的防护

措施及相关辅助设施方案的实施情况等（755 号文第

十七条，沪建安质监[2015]8 号） 

 

21 

安拆装单位技术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应对安装拆卸

过程实施旁站监管（755号文第十七条），安拆装单位

项目经理应现场带班（建质〔2014〕123号第六条），

并有相应记录 

 

22 
总承包单位应在设备使用前，对特种作业人员进行安

全技术交底（755号文第二十二条） 
 

23 

使用单位应当对在用的建筑起重机械及其安全保护装

置、吊具、索具等进行经常性和定期的检查、维护和

保养，并做好记录（166号令第十九条）。吊索具应有

设备台账（LD48-93第 15.2.2条） 

 

24 
塔机（升降机）安装、加节、加附墙后安装单位应进

行自检，并有自检记录（755 号文第十八条） 
 

25* 
建筑起重机械的检查、维护、保养应按要求进行，并

有相应记录（166号令第十九条） 
 

26* 

检验检测 

在用塔机（升降机）应有第三方检测报告（755 号文

第十九条） 
 

27 
检验检测结果应真实准确，检测后无变动的项目应与

现场设备状况相符（上海市检验检测条例第二十四条） 
 

28 其他 
其他不包括在本记录表式中的现场重大问题，应进行

记录及反馈 
 

注：序号后带“*”的项目为保证项目，其余为一般项目 



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环境检查 

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

1* 

塔机与塔机的安全

距离 

（GB 5144-2006，

10.5 条） 

两台塔机水平与垂直方向距离不小于 2m   

2* 

塔机与建筑物的安

全距离 

（GB 5144-2006，

10.3 条） 

塔机与建筑物应无干涉情况，塔机尾部与建筑物及外围

设施距离不小于 0.6m 
 

3* 

塔机与输电线的安

全距离 

GB 5144-2006，

10.4 条 

塔机与输电线的距离应不小于 GB 5144-2006 中 10.4

条的规定，如下所示： 

安全距离/m 

电压/kV 

<1 
1~1

5 

20~4

0 

60~11

0 
220 

沿垂直方向 1.5 3.0 4.0 5.0 6.0 

沿水平方向 1.0 1.5 2.0 4.0 6.0 
 

 

4* 

升降机与输电线的

安全距离 

（JGJ 305-2013，

7.2.1 条） 

升降机与输电线的距离应符合 JGJ 305-2013 中 7.2.1

条的要求，如下所示： 

电压（kV） <1 1~10 
35~11

0 
220 330~500 

安全距离（m） 4    6   8  10   15 
 

 

5 

升降机基础下空间 

（JGJ 59-2011，

3.16.4 条） 

升降机基础下有地下空间时，应有支撑梁、柱或加强结

构 
 

6 

塔机与周边环境 

（GB/T 

5031-2008，

10.2.3.1 条） 

塔机作业半径内有经过建筑物、公共场所（包括学校、

商场等）、公共交通区域（包括公路、铁路、航运等）

等情况，在塔机及其载荷不能避开这类场所时，应有安

全措施 

 

7 
塔机兜风部件(沪

府办[2018]54 号) 

严禁在塔机标准节、起重臂、平衡臂上架设广告牌或其

他标牌（安全警示标志等置于离地面 2 节标准节及以下

的不在此范围内） 

 

注：序号后带“*”的项目为保证项目，其余为一般项目 

  



辅助设施检查项目 

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

1 

防护棚 

处于塔机起重臂回转范围之内的通道，顶部应搭设防护

棚，或通道在作业时有禁入措施（JGJ 80-2016 第 7.0.3

条）。 

防护棚的顶棚使用竹笆或胶合板搭设时，应采用双层搭

设，间距不应小于 700mm；当使用木板且建筑物高度

不大于 24m 时，可采用单层搭设，木板厚度不应小于 

50mm，或可采用与木板等强度的其它材料搭设；当建

筑物高度大于 24m、并采用木板搭设时，应搭设双层

防护棚，两层防护棚的间距不应小于 700mm（JGJ 

80-2016 第 7.0.5、7.0.6 条） 

 

2 
吊装区域及加工点应进行封闭，加工点有顶棚防护（JGJ 

80-2016 第 7.0.1 条） 
 

3 
升降机应在入料口处搭设防护棚，防护棚长度应覆盖走

道，宽度应大于吊笼宽度（JGJ 59-2011 第 3.16.3 条） 
 

4 

防护栏杆 

塔机周边有基坑、沟槽的，应在临边设置防护栏杆。防

护栏杆应结构完整，横杆有两道，上杆距地面高度应为 

1.2m。当防护栏杆高度大于 1.2m 时，应增设横杆，

横杆间距不应大于 600 ㎜（JGJ 80-2016 第 4.1.1 条） 

 

5 

升降机走道板与吊笼侧面有间隙时，应设置防护栏杆、

挡脚板，并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

（JGJ 80-2016 第 4.1.4 条） 

 

6 
升降机未作业的楼层，应在临边设置防护栏杆，并采用

密目式安全立网封闭（JGJ 80-2016 第 4.1.2 条） 
 

7 

停层平台 

停层平台两侧应设置防护栏杆、挡脚板，平台脚手板应

铺满、铺平（JGJ 59-2011 第 3.16.3 条） 
 

8 

层门安装高度、强度应符合规范要求，并应定型化（JGJ 

59-2011 第 3.16.3 条）。层门不应突出到吊笼的升降通

道上（JGJ 305-2013 第 7.2.7 条） 

 

9 
平台不应与施工升降机钢结构相连接（JGJ 305-2013

第 7.2.7 条） 
 

10 
层门的开关过程可由吊笼内乘员操作，楼层内人员无法

开启（JGJ 305-2013 第 7.2.7 条） 
 

11 高空通道 应设置防护栏杆并密封（JGJ 80-2016 第 4.1.1 条）  

12 
标牌及标识 

塔机及升降机应设有产品标牌、统一编号牌及使用登记

证（GB/T 5031-2008 第 8.1.1 条，GB 26557-2011 第

7.2.1 条） 

 

13 塔机及升降机应在醒目位置设置使用登记证及安全警  



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

示标牌（包括但不限于限载、限人、操作规程、非专业

人员不得操作等标识）（755 号文第二十条） 

14 

塔机及升降机使用的专用电箱应有标记及检查记录，电

箱应可靠接地，供电线路采用三相五线制（GJ 59-2011

第 3.14.3、3.14.4 条） 

 

15 
升降机楼层应有层数或位置标志（JGJ 305-2013 第

7.2.7 条） 
 

16 防护用具 

防护用具应有实施（发放）记录，塔机及升降机的作业

人员（司机、信号司索工）应正确穿戴安全帽等防护用

具（JGJ 59-2011 第 3.13.3 条） 

 

17 消防用具 

抽检的塔机及升降机司机室或周边应配置干粉灭火器，

灭火器的使用日期应在有效期限内（JGJ 59-2011 第

3.2.3 条） 

 

18 
塔机司机室

绝缘 

抽检的塔机司机室地板应铺设绝缘层（GB 5144-2006

第 4.6.6 条） 
 

19 禁用措施 
不使用的塔机及升降机应切断电源，塔机专用开关箱或

升降机吊笼应上锁（JGJ 59-2011 第 3.14.3 条） 
 

20 
塔机平衡臂

防护 

抽检的塔机平衡臂上对重未设全的，相关部位应有封闭

或禁入措施（JGJ 59-2011 第 3.13.3 条） 
 

21 吊索 
吊索用编结固接时，编结长度不应小于钢丝绳直径的 20

倍，且不小于 300mm（GB 5144-2006 第 5.2.3 条） 
 

22 吊装作业 

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吊装时，应配足指挥人员，严禁吊

装区域下方交叉作业，非吊装作业人员应撤离吊装区域

（沪建安质监[2015]8 号） 

 

 


